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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学院一宿舍楼内起火
持续不到20分钟被扑灭

本报10月24日热线消息(记者 秦
昕 王述)24日下午3时，潍坊学院内
一栋学生宿舍楼发生火灾。目击者称
现场烟很大，学校正在疏散学生。着
火20分钟后被扑灭，暂无人员伤亡报
告，起火原因和正在调查中。

24日下午3时20分左右，记者赶到
潍坊学院，还未进学校，扑面而来的
烟味令不少学生和路人纷纷掩鼻。记
者来到发生火情的五号公寓楼下，发
现火已经被扑灭。一位站在楼下的学
生目击者说，起火的宿舍在5层，当
时她正在二楼填单子，出来的时候闻
到一股浓重的烟味，突然有人喊“着
火了”，听到喊声后，她急忙跑回三
层宿舍敲门喊大家快点跑，有个正在
洗澡的舍友也顾不得许多，随便披了
一件衣服就向门外跑去。由于楼道内
充满浓烟，她们只能用手捂着口鼻，
摸索着楼梯扶手缓慢下行，特别是二
层和三层浓烟更大，呛得她们直流眼
泪。到达宿舍楼门口时，她们看到五
层的一间宿舍已经蹿出火苗，并伴着
玻璃炸碎的声音。这场火从开始到结
束燃烧了不到20分钟。

学生们说，该宿舍楼内住有近
6000多人，起火后，他们都被疏散到
楼下。紧接着，消防员赶到，5分钟
后将火扑灭。由于发生火灾是在上课
时间中，不少学生下课返回宿舍时一
时间无法进去。也有不少5层居住的
学生意图进去拿物品，但都被舍管和
老师劝下。记者在现场看到，五号楼
下已站满人，许多人衣着单薄，三三
两两站在一起。

记者找到一位住在五层的学生，
从她口中得知，着火的宿舍是513，
里面居住的是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
发生火灾时，宿舍内没有人。她猜测
说火灾引发的原因是该宿舍内使用的
“热得快”导致的。随后，记者来到
楼内火灾事发宿舍，但无法进入宿舍
内部查看。记者在5层楼道里看到，
地面上依旧洒有很多水，不少水沿着
五楼流淌至三楼，5楼整层楼道内浓
烟依旧很大，现场站有不少消防人员
头戴面具，正准备往下撤。

24日下午4时，消防救援仍在现
场勘察，调查起火原因。关于此次火
灾的原因，还在调查中。

健身卡说到期就到期，
最终解释权归商家？
还剩200多次消费机会，商家却通知月底后作废

本报10月24日热线消息(记者
赵松刚 通讯员 王建名 桑毅
萍)近日寿光市消费者协会受理多
起投诉，反映寿光市一家五星级酒
店内健身俱乐部单方设立健身卡使
用期限，以“商家拥有最终解释
权”，要求会员10月底前将消费卡
消费完毕。

寿光市的马先生反映，他在
2009年在寿光市一五星级酒店内健
身俱乐部办了一张健身卡，可享受
游泳等服务，按次使用。马先生
说，当时俱乐部工作人员没有说健
身卡有使用期限，而健身卡上也没
有规定使用期限。

2012年8月份，马先生再次拿
着该卡到酒店内俱乐部游泳，却被
告知健身卡将于10月底到期，提醒
马先生抓紧使用，否则到期后将作
废处理。马先生不解，按照办卡时
的说明，到现在卡内还有200多次
消费机会，怎么说停就停，于是他
便向工作人员提出交涉。健身俱乐
部前台一名服务员答复：马先生所
持的健身卡上尽管没有注明使用期
限，但根据他们公司的规定，该卡
在10月到期，因为卡上的格式条款
已规定，他们对此卡拥有最终解释
权。

多次与俱乐部沟通后，马先生
的事情还是没有解决，而该俱乐部
内不少会员也出现这类问题。随
后，马先生和其他一些会员将该问
题投诉至寿光市消费者协会。消协
工作人员认真梳理了群众举报后，
向酒店下达了消费维权提醒通知
书。

调解期间，由于酒店更换了经
理，寿光市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多
次和负责人联系。据介绍，根据
《山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
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
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
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经
营者采用卡、券的方式销售商品或
者提供服务，不得单方设定限制消
费者合法权益的内容。

23日，经过寿光市消费者协会
工作人员的调解，该酒店内部俱乐
部同意持此类未规定使用期限健身
卡继续使用，数起因健身卡引发的
消费纠纷得以成功化解。

据介绍，所谓最终解释权已渐渐
演变为商家利用格式条款，逃避法定
义务、减免法律责任、排除消费者合法
权益的一种“自我保护措施”。这种
做法是商家将利己交易合同化，钻了
法律的空子，愚弄了消费者。

截至10月23日，寿光市工商局在
美容美发、婚纱摄影、物业管理、通
讯、物流、零售、旅游等几大领域发
起了一次专门针对“最终解释权”的
“亮剑”行动，打击利用格式合同排
除对方合法权利的利己交易行为，维
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推动公平交易。
截至目前，该局共查处合同格式条款
案件47起。

寿光市工商局工作人员介绍，按
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最终解释权

属于格式合同条款，该条款无效。2010

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布的《合
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更是明确
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最终解释权”为借
口，侵害消费者的权利。然而，尽管早
在几年前就有相关法律法规对“最终
解释权”问题进行了规定，但时至今日
仍屡禁不止、频现侵权。

寿光市工商局工作人员提醒，很
多消费者对“最终解释权”的条款规定
不在意，并默许该条款的存在，最终导
致消费纠纷难以解决。消费者要重视
对自己的合法权益的维护，提高自己
的维权意识，擦亮眼睛，发现排除自身
合法权益的不公平条款，注意保留证
据，及时向工商部门投诉。

本报记者 赵松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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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光47条“霸王条款”被整改

本报10月24日热线消息(记者 宋昊阳)

入住小区已经两年了，小区里的住户也陆陆
续续入住了不少，可是小区今年还是不给供
暖。24日，盛景花园的不少业主向本报反映
了这一情况。对此，物业和热力公司均称是
该小区入住率不够导致的不给供暖，但是都
把责任推给了对方。

24日，记者来到位于新元街古亭街路口
的盛景花园小区，在小区院里，几名业主正
在聊天。小区业主陈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小
区今年还是不能供暖，物业上说是因为入住
率不够，热力公司不给供暖。陈女士告诉记
者，该小区共有11栋楼，其中有8栋已经交
房，她是2011年元旦后搬进来的，后来陆陆
续续搬进来不少住户，至少也有6成左右，
应该不存在入住率不够的情况。

陈女士和几名女性业主告诉记者，她们
的孩子年龄都很小，去年冬天，为了不冻着
孩子，家里开着好几个电暖气，在家里也包
的严严实实的，没有暖气太不方便了，希望
小区能尽快供上暖。

随后，记者来到了盛景花园的物业，物
业公司的人员向记者介绍，目前该小区交房
8栋楼，总共有330户，目前入住了大约三分
之二的住户，但是真正报名取暖的住户只有
104户。物业人员说，可能是由于小区内有
不少租房子住的住户，这些住户白天很少在
家，因此不想缴纳取暖费，而目前小区的管
道等硬件设施都已经安装完善，但是热力公
司由于取暖率太低，不给他们小区供暖。

24日下午，记者电话咨询了栋海热力公
司的负责人刘主任，刘主任告诉记者，该小
区的物业一直没有来热力公司办理开网入户
手续，因此无法给该小区供暖。刘主任告诉
记者，他们热力公司并不是因为入住率不够
才不给供暖的，因为热力公司只负责给小区
所有住户供热，具体运作是物业负责，可能
是物业方认为入住率太低，进行供热的话会
赔本或者达不到供热温度，因此一直没有来
办理开户手续。

盛景花园入住率低

不供暖
物业和热力公司均称是对方责任

▲潍坊学院五号公寓楼五楼发生火灾。
火灾致使宿舍楼内一些门窗被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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